友好区执法局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
委员提案答复的函
陈洪庆等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B类12号《关于改善先锋社区市场高音喇叭叫卖扰民问题的提案的建议》已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噪音扰民问题一直是城管、公安和生态环境部门在管理权限和职能划分上相互分辨不清的管理问题，各自都有职责各自都有罚则，但是在职能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区执法局本着“宁可上前一步形成重叠，也不退后一步形成缝隙”的原则处理此类问题。
一是作为城市管理部门，主要是处理和解决流动商贩在使用高音喇叭叫卖过程中的噪音扰民问题，针对先锋市场内的商户使用高音喇叭叫卖这一问题，我局采取定时看守和不定时巡查等方式，消除和避免噪音扰民现象；二是按照职责对各类市场开展执法检查，特别是友好先锋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区执法局每日派

出一个执法中队进驻市场内，开展巡视巡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市场经营秩序良好。严格落实三道街市场半封闭管理，与市场管理单位赢华物业公司联合管理先锋市场，今年以来、制止使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的经营业户45户；三是大集管理，每周一早4点派出执法人员对大集进行有效管理，防止因占道经营引发交通拥堵和噪音扰民等问题。

特此函。
友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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